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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王钟的

7月31日，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南京”发布
消息称，人民日报客户端开发的“穿上军装”照片自动生
成应用是钓鱼链接，提醒粉丝“小心被境外势力采集信
息”。随后，该消息被证实为谣言，“@平安南京”更正：

“以此为准，大家好，我是新的小编，之前那个小编已经拜
拜了。”

“之前那个小编已经拜拜了”，似乎告诉人们对传谣负
直接责任者已受处分。“@平安南京”公开承认错误，对公众
表达歉意，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但是，政府部门官
方微博、微信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和谣言，已非个案，对此
应该加以反思。

无须赘述政府官微传谣的巨大危害。在公众对不同信
息源的信任层级排序中，来自政府的消息历来以权威性和
真实性居于前列。同样是传谣，谣言经政府官微传播后破
坏力更强，不言而喻。

谣言迟早会被揭穿，政府官微为什么会传谣？其实，很

多谣言是在传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播的，政府官微传
谣也不例外。除了少数官微运营者怀有恶意或别有目的，
大多数官微传播的谣言，要么来自官微运营者不熟悉的领
域，要么未经官微运营者的核实。总之，政府官微传谣，多
是因为“不知”。

普通人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传播谣言，在道德上和
法律上无须担承太大责任，但是政府部门因不知而传谣，要
承担的责任却大得多。

现在，很多政府官微为了打造亲民形象，吸引粉丝关
注，努力将自己变得人格化，传播大量与普通群众切身利
益相关的内容。一些政府官微很像一家自媒体，柴米油
盐，无所不包。与专业媒体相比，官微小编没有多少信
息核实能力，只能一键转发。“@平安南京”此次传播的
谣言，显然不是它的自创，只是转发自网上未经核实的
信息。

尽管打击网络钓鱼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但是“穿上军
装”照片自动生成应用是不是钓鱼链接，南京警方并没有经
过调查。而且，也没有任何警方调查。未经调查核实就草
率发表相关消息，逾越了自身的权力界限。这也提醒所有

的政府官微，不能将自己当成自媒体，置权力边界和社会责
任于不顾。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事关民生的政策发布，人们都期待
从政府部门口中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官微无疑是架通群众
与政府、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条捷径。然而，政府信息发布
的范围和权责是有限的，政府官微不能替代媒体，更不能按
自媒体的套路运营。有的政府官微把吸粉多少视为运营成
果，为了吸引粉丝而发布小道消息，甚至不惜炒作，本身就
是一种本末倒置。

值得肯定的是，包括官微在内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已
经从不说话进步到敢说话。不过，更重要的是会说话，说自
身职责所系的话。

政府部门官微还远远没到无话可说的时候，与其转发
大量未经证实、不相干的信息，不如多发布一点分内事。政
府信息发布者都应该自省：来自群众的疑问有没有及时回
应？理应公开的信息有没有彻底公开？本部门管理的事项
有没有表达清楚？把这些内容传播好了，就算是把政府官
微给玩透了。至于吸粉多少、有没有人格化，倒在其次。如
果信息发布主动、充分，何愁没有粉丝？

新华社

日前，商务部表示，其反垄断局已
多次约谈滴滴，并根据反垄断法等法
规对滴滴与优步中国合并一事依法进
行调查。从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
益两方面，人们期待这一调查尽快取
得实质性突破。

“滴滴一下，马上加价。”这是许多
消费者使用网约车的真实体验。早晚
高峰、刮风下雨……不加价50%几乎
约不上车，一些目测风和日丽、道路畅
通无阻的时段，也被约车平台随意定
位为用车高峰。在有关网约车的消费
者投诉中，价格问题占到了首位。

欧阳晨雨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
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诚
如斯言，正义有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于艳茹案”的判决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在抄袭行为
几近“人赃俱获”的情形下，法院仍作出有利于于艳茹的判决，
在大家看来，这就是对一个“抄袭者”的保护。

但是，法院作出这一判决也是依法而为。本案性质属于行
政诉讼，即个人认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如果“严重抄袭”的事实并
无出入的话，原告于艳茹便只有“拼程序”一条路了。令人遗憾
的是，北京大学在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过程中，的确存在“程序
瑕疵”。

所谓正当程序原则，其实也就是正当法律过程。这一行政
法的基本原则，滥觞于1215年制定的英国《自由大宪章》，以及
1354年《伦敦西敏寺自由法》。“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

“对任何财产和身份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
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的规定，随着时间推移，覆
盖所有行政领域。及至20世纪中期以后，不仅在普通法系国家，
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明确正当程序原则的法律地位。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有关立法也吸收了这一基本原
则。1989年《行政诉讼法》即将“违反法定程序”列入法院“判决
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
形。在司法实践中，间接或直接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案例，亦
并不在少数。最高院发布人民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案例，更

强化了该原则的“应用性”。
回到于艳茹案，尽管北大辩称，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

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自己已经履行了法律
义务。事实上，不光是学位方面，在我国除《行政处罚法》《行政
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时应遵守的程序外，多数行政行为仍缺乏程序性规
定。但是，这种不规范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或者授权组
织在行使权力时，可以不必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合理的告知，
充分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明确作出该决定的目的及理由等，
乃是行政方面必须依法履行的保障义务，属于“不言而喻”的法
律要求。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相对强势一方的北京大学，在于艳茹
博士学位的撤销过程中，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遵守上“不无任
性”，由此也为自己的后续败诉埋下了伏笔。恪守正当程序原
则、维护程序正义，乃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这也是对弱势学
生群体法定权益的有力保障，而对法律、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
这所百年名校的尊重。

当然，深陷抄袭丑闻的于艳茹虽然胜诉，但不是最后的胜
利者。从判决结果看，法院并没有满足其“恢复博士学位证书
的法律效力”的诉求。如果符合程序，校方完全可以合法撤销
抄袭者的学位。

对于中国行政法治，于艳茹案堪称一个里程碑。在司法实
践中，法院重申并坚持了正当程序原则，彰显了“程序正义”；被
写入法院判词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较之法理、学理，更富有实践
的张力。期待通过此类案件推动酝酿多时的行政程序法及早
出炉，填补法律“真空”，让砥砺前行的中国行政法治不辜负这
个时代。

快递“最后一百米”
咋这么难走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天平上，分处两端
的安全与效率怎样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
者需要下一些“绣花”功夫的。

张璁

日前在四川成都，一场小区保安与“外卖小哥”间的
激烈冲突，因为一段网络视频的曝光而引发社会舆论的
关注。究其起因，不过是“外卖小哥”在小区进出门时与
保安发生了口角，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导火索最终却走
向大打出手，背后暴露出的是一对城市管理上近年日益
突出的新矛盾。

类似此类小区物业与配送物流发生纠纷的新闻这些
年并不鲜见。在电商崛起的背景下，快递业出现爆发式
增长，外卖送餐、生鲜冷链等各种新业态也如雨后春笋。
然而，原先形成的固有城市管理方式，却不可能像互联网
经济那样快速发展迭代，两者的脱节就会在难以兼容的
缝隙间不断摩擦出矛盾。这种矛盾最突出的节点之一，
就是物流配送的“最后 100 米”。什么是“最后 100 米”？
简单来说，如今一个配送员骑电动车在闹市中穿梭数公
里或许不过十余分钟，真正的麻烦却出在将包裹从小区
门口送到消费者手上的这短短100米上。

然而，这并非完全是来自小区物业的故意刁难。不
少人都“体验”过“快递小哥”从身边飞驰而过、横冲直撞
的惊险，但问题并不仅止于此。一些小区阻拦物流配送
车辆进入，有的是因为业主投诉路边停靠车辆被其划伤
却难以索赔；有的则是担心电动车车速过快，对老人、小
孩存在安全隐患；还有的则是因为配送车辆乱停乱放，影
响社区秩序。事实上，从一开始居民对配送物流的普遍
欢迎，到后来一些社区出现的投诉抵制，配送物流行业在

“野蛮生长”中存在的不规范要负一定责任。
“最后100米”上的矛盾已成普遍问题，单纯依靠企

业或居民的力量都难以治本，需要政府从整体上对症下
药。去年，一则北京小区物业向快递收取400元所谓“通
行费”的新闻，就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表明在人们的生
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从城市管理层面对权
利义务关系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反而试图从老一套中
寻找“药方”，就容易剑走偏锋，而像上文所说的冲突纠纷
也会层出不穷。

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天平上，如何在分处两端的安全
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是需要管理者下一些“绣花”功夫
的。近日，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的《快递暂行条例》就释放
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征求意见稿一方面规定企业事
业单位、住宅小区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签订合同、设置快件收寄投递专门场
所等方式，为开展快递服务提供必要的便利；另一方面，
征求意见稿也对物流方提出要求，要求进入企业事业单
位、住宅小区的快递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企业事业单位、住
宅小区管理单位在车辆通行、停靠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快递、外卖与小区管理的矛盾，暴露出的是城市管理
精细化的问题。城市管理精细化，就要跟上社会生活发
展的步伐。新事物的出现既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挑战，
这是城市管理中面临的常态，也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随时
需要研究应对的课题。

政府官微要敢说话更要会说话
政府部门官微还远远没到无话可说的时候，与其转发大量未经证实、不相干的信息，不如多发

布一点分内事。

期待北大博士抄袭案推动行政程序法出炉
合理的告知，充分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明确作出该决定的目的及理由

等，乃是行政方面必须依法履行的保障义务，属于“不言而喻”的法律要求。

任性加价


